
晚报讯 200万元的巨额
欠条上，仅有夫妻一方签字，这
种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记者昨天了解到，如东法
院审结了一起涉及夫妻共同债
务认定的合同纠纷。

刘女士与张先生原本是夫
妻，二人因关系不睦于 2022
年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后平
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债主老周
就找上了刘女士。原来，在
2019 年，老周准备与张先生
共同投资开设公司，不料公司
没开成，老周的投资款200万
元打了水漂，张先生因此在
2021 年向老周出具了一张
200万元的欠条。此后，张先
生无力偿还欠款，老周便以
200 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为由，将张先生和刘女士一起
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刘女士表示对欠

款不知情，她称，自己早在离婚
前与张先生已产生矛盾，二人
也鲜少有经济往来。

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欠
款虽然发生在刘女士与张先生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并未用
于双方家庭日常生活。欠条由
张先生一方签字，刘女士事后
未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老周
也不能证明投资款200万元用
于被告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活
动。最终，法院认定该笔欠款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判决由
张先生一人偿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夫妻
共同债务包括三种情况：一是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基于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共同意
思表示”包括“明示”，也包括

“默示”。“默示”的情况较为隐
蔽，例如债权人将款项直接转

入未签字配偶一方银行账户，
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推定配偶
一方对债务知情。二是夫妻一
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对于所负债务是否符合

“家庭日常需要”，应结合债务
数额和用途来综合判断是否符
合“日常性”和“必要性”。三是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所负的债务，通常是指除了上
述两种情形以外的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种
情况下债权人应对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涉及的200万元欠款
凭证仅有张先生一人签名，由
于金额较大，也明显超出了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老周也未能
举证证明债务用于二被告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生
产经营。因此，在合理分配举
证责任、综合案情分析后，法院
作出了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

通讯员吴霞 顾晓丹
记者王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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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弟弟，让各负责
人要多读刑法一本通，跟我们
经营有关的法律要懂，一定要
做好风险防范……”锒铛入狱
的哥哥给弟弟寄来一封信。你
以为这是哥哥在叮嘱弟弟要合
法合规经营吗？不，这其实是
公安机关从被告人陈某处扣押
的证据之一。记者昨天了解
到，启东法院审结一起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其中一
名被告人正是陈某。

2019年起，陈某的哥哥阿
杰（化名，另案处理）设立各销
售公司和仓储公司，并通过非
法渠道从覃某等人处购进没有
合法有效购货凭证的性保健
品，并招募人员使用统一话术
通过拨打电话等方式向不特定
客户销售。

2021年4月，阿杰因其他

犯罪事实被公安机关抓获并锒
铛入狱，但他心中一直牵挂着
自己一手创办的性保健品“事
业”。此后，阿杰的弟弟陈某
接替哥哥与覃某对接产品，下
达指令，发放工资，安排人手
对半成品性保健品进行包装
和发货，对销售端提出的产品
上的问题予以调整升级，同时
指示负责打包的员工隐匿涉案
违禁品。

“弟承兄业”后，阿杰还写
信叮嘱弟弟，在利用性保健品
赚钱时要“用好”刑法，“规避”
风险，避免被公安机关查处。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怀着违法
犯罪的动机学习刑法的人，最
终躲不了落入法网的结局。

一审庭审中，陈某委屈地
辩称，自己仅仅只是一个打工
的，仓储是哥哥阿杰设立的，

自己未参与销售也没从中获
利。而法院查明，阿杰曾写信
承诺会给陈某分红，虽然陈
某还未来得及参与分红，但
各项证据均能证实，陈某并
非如自己所说，仅仅只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没有任何权力权
限的下属。

最终，启东法院以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陈某
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50
万元，判处覃某有期徒刑 12
年、并处罚金360万元，同时责
令陈某、覃某分别支付公益诉
讼赔偿金174万余元、500余
万元。

一审宣判后，陈某、覃某
不服提起上诉，南通中院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现该案已经
生效。
通讯员陆渝宁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船舶靠港使用
岸电能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
排放，改善船员生活工作环
境，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
法》从1月1日起实施，明确
了多项未按照规定使用岸电
行为属于违法行为。1日，
南通海事局通州湾海巡执法
大队执法人员查处了一例未
按照规定使用岸电违法行
为，系江苏沿海首例。

当日上午，海事执法人
员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

“华×”轮在靠港完车后未按
规定关闭辅机，未使用岸
电。据调查，至海事执法人
员现场检查时，靠泊时间已
超过2天，在码头供电及船
舶受电设施均无任何故障的
情况下，船舶一直使用副机
发电。海事执法人员立即告
知船方违法事实，对新修订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宣贯，
要求船方立即纠正违法行为
并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记者吴霄云 通讯员姚江

晚报讯 1日晚，南通
交警高速八大队在启扬高速
如东收费站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时，查获一辆严重超员的
小微型面包车。

当晚9时许，南通交警
高速八大队执勤民警发现
一辆苏州牌照的面包车行
至启扬高速如东收费站入
口广场时犹豫不前，司机神
情慌张，形迹可疑。通过观
察，民警敏锐发现，该车后
半部明显下沉，存在超员嫌
疑，遂上前开展检查。面对
民警询问，驾驶员支支吾
吾，脸上写满了焦急。当打

开车门时，民警惊呆了，只
见车厢内坐满了乘客，车尾
行李厢位置居然席地坐着5
个人，挤成一团。经核实，
该车核载6人，实载11人，
超载率达83%。

据面包车驾驶员称，车
上的乘客都是临时来如东务
工的，自己图省钱，想着一趟
都拉走，便让大家挤一挤，没
想到还是被查获了。民警对
驾驶员进行了严厉批评教
育，依法对超员违法行为进
行了处罚，并督促驾驶员对
超员乘客进行安全转运。

记者张亮 通讯员宋嘉

“弟承兄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弟弟获刑11年，并处罚金250万元

男子婚内举债200万 离婚后债主找上前妻
法院：非夫妻共债，前妻不担责

未按规定使用岸电被查处
系江苏沿海首例

六客面包车竟挤进11人
警方查处超员“送工车”

查处现场。宋嘉


